附件2
市人社局2026年度本部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实施部门
	抽查事项
	抽查类型
	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对象总数
	抽取比例
	抽查时间
	是否部门

联合抽查

	1
	市本级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双随机定向抽查
	市人社局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发布不真实、不合法的招聘就业信息。

2.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建立健全内部制度、保存服务台账、按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

3.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
	定向
	市本级许可、备案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1
	20%
	2026年7月至9月
	否

	2
	市本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双随机定向抽查
	市人社局
	民办学校是否有下列情形之一：1.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2 .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3 .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4 .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5 .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6 .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7. 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8.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9.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10.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11.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12.未依照《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的；13.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14.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
	定向
	市本级许可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10
	20%
	2026年12月底前
	否

	3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双随机定向抽查
	市人社局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定向
	在韶关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且住所地在武江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在韶关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且住所地在武江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抽查时存续企业）
	5%
	2026年10月底前
	否


